


前言壹

行政院推動試辦情形貳

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參

肆 其他應注意事項

伍 結語

2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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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內部控制聲明書就像
機關的健康檢查報告！

一、前言

透過機關首長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之過程，提供機關一個自我檢視內

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的機會，除可合理確認機關整體內部控制有效

程度外，並能有助於強化機關首長及全體同仁澈底檢討改善內部控制

缺失、檢討精進作業流程、強化逐級督導及落實執行各項內部控制工

作，以強化內部控制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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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政院推動試辦情形



2-1 行政院推動試辦情形

行政院採循序漸進方式推動，自102年度起推動各機關簽署內部控制

聲明書，分別輔導6、16及118個機關順利完成簽署102、103及104年

度內部控制聲明書，將持續擴大推動103年3月底前已完成組織調整之

644個機關均簽署105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

第一階段

主計總處等6個機關

簽署102年度
內部控制聲明書

第二階段

外交部等16個機關

簽署103年度
內部控制聲明書

第三階段

法務部等118個機關

簽署104年度
內部控制聲明書

第四階段

行政院等644個機關

簽署105年度
內部控制聲明書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103.07.08上課簡報)

2-1 行政院推動試辦情形

內政部移民署署長極為重視內部控制之推動，副署長除擔任內部控制

小組召集人外，並親自帶領內部稽核委員實地進行稽核，有效發現內、

外勤單位之問題癥結，經檢討改進並修正相關控制作業，爰分別於

102、103、104年度均簽署「有效」類型內部控聲制明書。



2-1 行政院推動試辦情形

行政院主計總處除每年積極辦理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等工作外，並督

促各單位滾動檢討風險結果據以檢修相關內部控制作業，另藉由各單

位主管簽署所轄單位之內部控制聲明書，落實逐級分工課責，爰分別

於102、103及104年度簽署「有效」類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 外交部為確實改善前開內部控制缺失，

於104年度檢討修正相關控制作業，

並提出改善措施且改善完成，爰於

104年度簽署「有效」類型內部控制

聲明書。

2-1 行政院推動試辦情形

• 外交部暨所屬機關於辦理103年度內部稽核所提出具體興革建議均獲

採納，並據以納入研(修)訂相關內部控制作業流程；自行評估結果發

現27項控制作業所列194項控制重點中有7項未依規定辦理，其中國

會室重大新聞處理程序及駐外機構贈禮作業等2項缺失未及於聲明日

前完成改善，該部基於自我嚴格要求，考量其內部控制仍有改善進

步空間，爰於103年度簽署「部分有效」類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2-1 行政院推動試辦情形

• 高雄監獄於辦理103年度自行評估結果未發現內部控制缺失，惟考

量該年度經內部稽核及稽核評估職能單位等共發現3項採購內部控制

缺失，且曾於104年2月11日至12日發生6名受刑人集體挾持監所主

管企圖脫逃事件，顯見內部控制有尚待加強之處，爰於103年度簽

署「部分有效」類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 經該監典獄長對內部控制之重視，

於監務會議指示做好風險評估工作，

俾提升內部控制品質，爰於104年

度簽署「有效」類型內部控制聲明

書，顯見機關透過簽署內部控制聲

明書，確有助於落實推動強化內部

控制工作。



2-1 行政院推動試辦情形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於辦理104年度內部稽核發現資訊機房

安全等3項非屬重大之內部控制缺失，未及於聲明日前採行改善措施，

以及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所長認為機關整體內部控制尚有待加強

之處，爰於104年度簽署「部分有效」類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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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判斷整體內部控制有效程度之依據尚包含：

1

2

3

其他小叮嚀…

各機關原則於內部控制聲明書聲明日（即年度終了日）前完成當年度

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工作，俾及時發現內部控制缺失並採行改善措施。

聲明書之簽署除針對機關當年度自評結果、內稽報告評估截至當年度

聲明日尚未完成改善部分對內控目標達成之影響，作為判斷整體內部

控制有效程度之依據外，尚包含…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上級與各權責機關(單位)督導等發現之內控缺失

參考監察院彈劾、糾正（舉）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等涉及內控缺失
事項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等涉及內控缺失事項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由機關首長與督導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業務之召集
人於翌年四月底前共同簽署當年度機關內部控制聲
明書，並公開揭露於機關網站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針對機關當年度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
等結果，並參考外部監督機關所提意
見等涉及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評估截
至當年度聲明日迄未完成改善部分對
內部控制目標達成之影響，作為判斷
整體內部控制有效程度之依據

當年度
內部控制聲明書

擬具適當類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包括「有效」、「部分有
效」及「少部分有效」）

是否存有內部
控制重大缺失而須簽署
「少部分有效」之內部

控制聲明書

於內部控制聲明
書附表說明重大
缺失及其改善計
畫等

是

是否存有內部控
制重大缺失但仍能簽

署「有效」或「部分有
效」之內部控制聲

明書

於內部控制聲明
書增列說明段，
列舉重大缺失及
其改善情形等

否

是

否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有效程度 可能情況類型

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

執行能合理確保內部控

制目標之達成

• 無內部控制缺失
• 有內部控制缺失(含重大缺失)並
已於12月31日前採行改善措施

有效

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

執行僅能合理確保部分

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 有非屬重大之內部控制缺失
• 有內部控制重大缺失並已於12月
31日前採行改善措施

部分有效

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

執行難以合理確保內部

控制目標之達成

• 有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於12月31
日前尚未採行(或已採行)改善措
施

少部分有效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依「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點」，內部控制聲明書按機關整
體內部控制之有效程度，區分為「有效」、「部分有效」及「少部分
有效」三種類型：



機關內部控制聲明書【範例一】 

表示整體內部控制有效
註１
 

(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聲明書 

 

本機關民國○○○年度之內部控制，依據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機關確知建立、執行及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共同

參與，並依風險評估結果建立相關內部控制，其目的係在對實現施政

效能、提供可靠資訊、遵循法令規定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之達成，

提供合理的確認，但不包括機關內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險。 

二、內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不論控制機制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僅

能對相關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另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

制之有效性亦可能隨之改變，惟本機關之內部控制設有監督機制，針

對內部控制缺失進行追蹤改善。
 

三、本機關依○○○年度之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之結

果，認為本機關於○○○年12月31日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係屬有

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四、本機關首長於○○○年○○月○○日就職，未就任前之○○○年度(1

月至○○月)內部控制係由前任首長○○○推動及督導相關工作。
註２
 

 

機關首長：           (署名) 

內控(內稽)召集人
註３
：           (署名) 

簽署日期
註４
：   年   月   日 

註1：機關認為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於聲明日無內部控制缺失，或存有非屬重大之內部控制

缺失並已於聲明日前採行改善措施，其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能合理確保內部控制目標

之達成。 

註2：機關首長於所聲明之年度未在任或僅部分期間在任時，得增列該說明段以釐清前後任首長之責

任；如僅部分期間在任，另須註明前任首長在任之起迄月份。 

註3：若督導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業務之召集人係由不同人員擔任時，本欄位由兩位召集人共同簽署。 

註4：簽署日期為機關首長實際簽署本聲明書之日期。 

 

摘取「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點」所附範例
框內部分填列相關資訊，由機關首長與督導內部控制
及內部稽核業務之召集人共同簽署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機關認定存有內控重大缺失，於當年度採
行改善措施後，整體情形符合「有效」或
「部分有效」類型聲明書者，應增列說明
段列舉所發現之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所採
行之改善措施與改善情形及其對達成內部
控制目標之影響等。

機關內部控制聲明書【範例一之一】 

表示整體內部控制有效
註１
（增列重大缺失改善情形之說明段） 

(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聲明書 

 

本機關民國○○○年度之內部控制，依據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機關確知建立、執行及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共同

參與，並依風險評估結果建立相關內部控制，其目的係在對實現施政

效能、提供可靠資訊、遵循法令規定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之達成，

提供合理的確認，但不包括機關內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險。 

二、內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不論控制機制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僅

能對相關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另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

制之有效性亦可能隨之改變，惟本機關之內部控制設有監督機制，針

對內部控制缺失進行追蹤改善。
 

三、本機關經評估及稽核發現下列內部控制重大缺失：列舉各項重大缺

失、所採行改善措施與改善情形及其對達成上述目標之影響等。
註２

 

四、本機關依○○○年度之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之結

果，認為本機關於○○○年12月31日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係屬有

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五、本機關首長於○○○年○○月○○日就職，未就任前之○○○年度(1

月至○○月)內部控制係由前任首長○○○推動及督導相關工作。
註３
 

 

機關首長：           (署名) 

內控(內稽)召集人
註４
：           (署名) 

簽署日期
註５
：   年   月   日 

 

機關首長於所聲明之年度未在任或僅部分
期間在任時，得增列說明段以釐清前後任
首長之責任；如僅部分期間在任，另頇註
明前任首長在任之起迄月份。

內部控制之有效程度聲明僅提供合理確認，
且不包括機關內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
險。

聲明書各類型格式，各機關得視其整體內
部控制有效程度，調整其聲明內容。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若督導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業務之召集人係
由不同人員擔任時，本欄位由兩位召集人共
同簽署。

機關內部控制聲明書【範例二之一】 

表示整體內部控制部分有效
註１
（增列重大缺失改善情形之說明段） 

(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聲明書 

 

本機關民國○○○年度之內部控制，依據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機關確知建立、執行及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共同

參與，並依風險評估結果建立相關內部控制，其目的係在對實現施政

效能、提供可靠資訊、遵循法令規定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之達成，

提供合理的確認，但不包括機關內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險。 

二、內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不論控制機制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僅

能對相關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另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

制之有效性亦可能隨之改變，惟本機關之內部控制設有監督機制，針

對內部控制缺失進行追蹤改善。 

三、本機關經評估及稽核發現下列內部控制重大缺失：列舉各項重大缺

失、所採行改善措施與改善情形及其對達成上述目標之影響等。
註２

 

四、本機關依○○○年度之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之結

果，認為本機關於○○○年12月31日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係部

分有效，尚能合理確保部分上述目標之達成。 

五、本機關首長於○○○年○○月○○日就職，未就任前之○○○年度(1

月至○○月)內部控制係由前任首長○○○推動及督導相關工作。
註３
 

 

機關首長：           (署名) 

內控(內稽)召集人
註４
：           (署名) 

簽署日期
註５
：   年   月   日   

 

機關首長實際簽署本聲明書之日期

聲明書各類型格式，各機關得視其整體
內部控制有效程度，調整其聲明內容。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機關內部控制聲明書【範例三】 

表示整體內部控制少部分有效
註１
 

(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聲明書 

 

本機關民國○○○年度之內部控制，依據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機關確知建立、執行及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共同

參與，並依風險評估結果建立相關內部控制，其目的係在對實現施政

效能、提供可靠資訊、遵循法令規定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之達成，

提供合理的確認，但不包括機關內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險。 

二、內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不論控制機制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僅

能對相關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另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

制之有效性亦可能隨之改變，惟本機關之內部控制設有監督機制，針

對內部控制缺失進行追蹤改善。 

三、本機關依○○○年度之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之結

果，所發現之內部控制重大缺失(詳附表)嚴重影響本機關之運作，認為本

機關於○○○年12月31日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僅少部分有效，

尚難以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四、本機關首長於○○○年○○月○○日就職，未就任前之○○○年度(1

月至○○月)內部控制係由前任首長○○○推動及督導相關工作。
註２
 

 

 

機關首長：           (署名) 

內控(內稽)召集人
註３
：           (署名) 

簽署日期
註４
：   年   月   日   

 

機關認定存有內控重大缺失，於當年度採行改善措施後，其整體
內部控制情形符合簽署「少部分有效」類型之內部控制聲明書者，
應於聲明書之附表，揭露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情形及其改善計畫。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內部控制重
大缺失說明

預計(已)採行
之改善措施

預定(完成)
改善時間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重大缺失及其改善計畫

附表

由機關依截至當年度聲明日止
之內部控制重大缺失及其改善
情形自行認定。



機關連同所屬一併出具之內部控制聲明書【範例四】 

表示整體內部控制有效
註１
 

(主管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聲明書 
 

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民國○○○年度之內部

控制，依據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確知建立、執行及維

持有效的內部控制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共同參與，並依風險評估結果建立

相關內部控制，其目的係在對實現施政效能、提供可靠資訊、遵循法令

規定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但不包括機關內

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險。 

二、內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不論控制機制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僅能

對相關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另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之

有效性亦可能隨之改變，惟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

會)主管之內部控制設有監督機制，針對內部控制缺失進行追蹤改善。
 

三、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依○○○年度之內部

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認為本(部、會、行、總處、

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於○○○年12月31日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

行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四、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首長於○○○年○○月○○

日就職，未就任前之○○○年度(1月至○○月)內部控制係由前任首長

○○○推動及督導相關工作。
註2
 

 

主管機關首長：           (署名) 

內控(內稽)召集人
註3
：           (署名) 

簽署日期
註4
：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聲明書 
 

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民國○○○年度之

內部控制，依據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確知建立、執行及

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共同參與，並依風險評估結果

建立相關內部控制，其目的係在對實現施政效能、提供可靠資訊、

遵循法令規定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但

不包括機關內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險。 

二、內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不論控制機制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僅

能對相關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另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

制之有效性亦可能隨之改變，惟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

省諮議會)主管之內部控制設有監督機制，針對內部控制缺失進行追

蹤改善。 

三、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依○○○年度之內

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認為本(部、會、行、

處、局、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於○○○年12月31日整體內部控

制之建立及執行係部分有效，尚能合理確保部分上述目標之達成。 

四、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首長於○○○年○○

月○○日就職，未就任前之○○○年度(1月至○○月)內部控制係由

前任首長○○○推動及督導相關工作。
註2
 

 

主管機關首長：           (署名) 

內控(內稽)召集人
註3
：           (署名) 

簽署日期
註4
：   年   月   日   

 

機關連同所屬一併出具之內部控制聲明書【範例五】 

表示整體內部控制部分有效
註１
 

(主管機關名稱) 

內部控制聲明書 

 

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民國○○○年度之內

部控制，依據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確知建立、執行及維

持有效的內部控制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共同參與，並依風險評估結果建立

相關內部控制，其目的係在對實現施政效能、提供可靠資訊、遵循法

令規定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但不包括機

關內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險。 

二、內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不論控制機制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僅能

對相關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另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之

有效性亦可能隨之改變，惟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

會)主管之內部控制設有監督機制，針對內部控制缺失進行追蹤改善。 

三、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管依○○○年度之內部

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之結果，所發現之內部控制重大缺失

(詳附表)嚴重影響本機關之運作，認為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

及省諮議會)主管於○○○年12月31日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僅少

部分有效，尚難以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四、本(部、會、行、總處、署、省政府及省諮議會)首長於○○○年○○月

○○日就職，未就任前之○○○年度(1月至○○月)內部控制係由前任

首長○○○推動及督導相關工作。
註２ 

 

主管機關首長：           (署名) 

內控(內稽)召集人
註３

：           (署名) 

簽署日期
註４

：   年   月   日   

 

機關連同所屬一併出具之內部控制聲明書【範例六】 

表示整體內部控制少部分有效
註１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

機關併同所屬機關辦理自

行評估及內部稽核者，得

併同所屬機關共同簽署內

部控制聲明書



其他應注意事項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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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後，應公開於機關對外網
站之政府資訊公開專區，並傳送至政府內部控
制作業管理系統之內部控制聲明書申報子系統。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無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情況下簽署「部分有效」類型聲
明書時，頇填列此部分說明後，再上傳聲明書檔案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一年度簽署「部分有效」或「少部分有效」類型聲明書
時，頇填列此部分之改善情形說明後，再上傳聲明書檔案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為避免機關與審計部對於機關內部控制有效程度之認知差異，請機

關透過主動洽詢等方式與審計部加強意見交流，即早掌握可能影響

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類型之相關資訊。



提升政府治理
效能

內部控制實質有效最重要，內部控制為各機關自主管理事項，各機關除

應賡續依內部控制相關規範確實檢討強化內部控制機制並落實執行外，

並每年度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促使機關首長對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

負最終責任。

例外
管理

逐級
督導

五、結語



五、結語

結語伍


